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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有效改善監所人滿為患的問題，宜重新檢討刑事政策，唯有多管齊下周延配套，才能緩

解監所收容壓力。 

（十四）本院李委員俊俋，鑒於現行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規定，地政士

如違反實價申報登錄規定之情事，即逕予處罰而未予限期改正

之機會，實屬不當。蓋地政士專業性確實優於權利人，惟地政

士係代理權利人辦理登錄事宜，有可能因為誤繕或買賣雙方提

供錯誤資訊使地政士陷於錯誤因而遭受處罰，況如平均地權條

例之規定，賦予權利人改正機會，如仍未改善始進行裁處。據

此，行政院應儘速檢討修正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不動產實價登錄之實施，政府要求地政士辦理買賣登記案件完成後三十日內，要申報登錄

交易實價，而且申報登錄的內容巨細靡遺，除必須填報交易實價及不動產的所有標示之外

，還須填報坐落都市土地使用分區、移轉面積分算、公設持分面積細算等事項。 

二、惟不動產實價登錄自去年 101 年 8 月 1 日開始施行至 102 年 11 月底，按內政部統計，裁罰

件數共 105 件，其中地政士高達 94 件，另外經紀業 10 件、權利人 1 人。 

三、而現行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，係慮及地政士之專業性優於權利人，故如有違反實價申報登

錄規定之情形，即課予罰緩，然而，地政士係代理權利人辦理登錄事宜，有可能因為誤繕

或買賣雙方提供錯誤資訊使地政士陷於錯誤因而遭受處罰，況如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

之規定，給予權利人改正機會，如仍未改善始進行裁處，故相同法理應做相同解釋，始符

合平等原則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為了配合政府貫徹實價登錄政策，站在執行實價登錄作業第一線的地政士其實

功不可沒，所以最起碼應給予地政士限期改正的機會。 

（十五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鑒於我國研發產生創新矛盾，尚未展現經濟

成效及帶領產業轉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 

一、我國製造業研發支出居各產業之冠，且以資訊電子工業投入金額最高，惟依行政院主計總

處發布之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初步結果分析，製造業 100 年度利潤率為 4.77%，5 年間

降低 3.25 個百分點，其中資訊電子工業因部分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獲利走低，利潤率為

2.73%，5 年間降低 5.16 個百分點，相較整體工商及服務業利潤率為 6.35%，獲利欠佳。 

二、我國研發投入逐年增加，研發產出量隨之增加，但相對影響效果卻未同步顯現，且技術自


